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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大学生参加医疗 

保险制度的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切实做好我院大学生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工

作，根据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市教委、市卫健委、市财政局、市

民政局、市税务局、市残联等七部门《关 2023年本市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沪医保规〔2022〕7号)以及《关于

全面推进本市大学生持卡就医结算工作的通知》（沪医保中心

〔2022〕56号）、《关于本市各类高校及科研院所集中办理大学

生参加 2023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有关事项的通知》（沪医保中心

〔2022〕84号）等文件精神，特制定实施办法。本办法中的大学

生不包含五年一贯制中职学段的学生。 

 

第二章 申报登记 

第二条 我院高职学生，按在籍原则，各二级学院根据医务室

（所）、学生处的通知收集信息后，交由学院医务室（所）统一

向所属的区医保中心集中申报。 

 

第三章 参保缴费 

第三条 个人缴费标准按照当年度本市医保中心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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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共济缴费 

当年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可通过“共济

缴费”方式，由家庭共济资金支付。家庭共济网组建及家庭共济

资金使用的具体内容可参阅《关于实施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

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家庭共济使用有关事项的通知》（沪医保规

〔2022〕4 号）。二级学院应有效引导学生家长按照要求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家庭共济网的组建，且选择的家庭供给方式中包含“共

济缴费”。 

第五条 学院代缴 

符合城乡居保参保条件的人员属于下列情形的，由学院代收

后按规定汇缴。具体按《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体申报

核定单》代缴。 

1.未组建家庭共济网的； 

2.不符合组建家庭共济网条件的； 

3．组建庭共济网后未选择“共济缴费”方式的； 

4.组建庭共济网选择“共济缴费”方式，但“共济缴费”失

败的。 

 

第四章 新参保人员就医凭证和《门急诊就医记录册》的领取 

第六条 新参保人且不符合《社会保障卡》申领条件的，到就

近的街道（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或区医保中心申领《社会

保障卡（医疗保险专用）》；并凭《社会保障卡》到就近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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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或区医保中心申领《门急诊就医记

录册》。 

 

第五章 附则 

第七条 对确无参保意愿的学生，学生签署《主动放弃参保承

诺书》（详见附件 1）。《主动放弃参保承诺书》由二级学院存

档。汇总表统一由医务室（所）备案。 

第八条 对有意愿参加下一年度本市居民医保，且承诺按规

定缴纳下一年度本市居民参保费的新生(9月入学的新生），学生

签署《自愿参保承诺书（新生）》（详见附件 2），《自愿参保承

诺书》由二级学院存档。汇总表统一由医务室（所）备案。 

第九条 学院中职阶段学生医保政策参照《上海市中小学和

婴幼儿住院、门诊大病基本医疗保障试行办法》执行。 

第十条 本实施办法由后勤保障处负责解释，自 2023年 9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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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主动放弃参保承诺书 

 

本人（姓名）              ，证件号码                     ，    

属于（学校名称）            ，         学院 ，        专业的            

届学生，学号           。 

承诺： 

1．本人已了解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相关政

策。 

2．经充分考虑，虽符合参加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条件，但自愿

放弃参加         年度的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3.因承诺放弃参加         年度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发生的全

额医疗费用，由本人自行承担。 

以上内容真实有效， 上述承诺是（姓名）       的真实意思表示。本人

愿承担不实承诺及提供虚假信息的民事、行政责任。 

 

 

承诺人：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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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自愿参保承诺书（新生） 

 

本人（姓名）              ，证件号码                     ，    

属于（学校名称）            ，         学院 ，         专业的            

届学生，学号           。 

 

承诺： 

1．本人已了解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相关政

策。 

2．经充分考虑， 愿意参加       年度的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且会按规定缴纳年度本市居民参保费。 

3.因未按规定缴纳          年度本市居民医保费，产生的上一年度全额

医疗费用，由本人自行承担；已发生的持卡结算费用将全额退回。 

以上内容真实有效，上述承诺是（姓名）      的真实意思表示。本人愿

承担不实承诺及提供虚假信息的民事、行政责任。 

 

 

承诺人：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 7 -   

 

 

 

 

 

 

 

 

 

 

 

 

 

 

 

 

 

 

 

 

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3年 8月 14日印发 

（共印 3份） 


